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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9B_E7_AB_A0_E6_c33_39189.htm 证券清算业务，是指

在每一营业日中每个证券公司成交的证券数量与价款分别予

以轧抵，对证券和资金的应收或应付净额进行计算的处理过

程。 在证券交易过程中，当买卖双方达成交易后，应根据证

券清算的结果，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内履行合约。买方需交付

一定款项获得所购证券，卖方需交付一定证券获得相应价款

。在这一钱货两清的过程中，证券的收付称为交割，资金的

收付称为交收。 证券清算和交割、交收统称为证券结算。 证

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的登记、托管与结算服

务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具体负责

证券账户的设立、结算账户的设立、证券的托管和过户、证

券持有人名册登记的设立、上市证券交易的清算和交收、与

上述业务有关的查询，等等。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设立应当

具备的条件有： 1．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2亿元； 2．具有

证券登记、托管和结算服务所必需的场所； 3．主要管理人

员和业务人员必须具有证券从业资格； 4．中国证监会规定

的其他条件。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风险管理要求是： 1．对

于重要原始凭证，保存期不少于20年； 2．同时需设立结算风

险基金，用于因技术故障操作失误、不可抗力造成的证券登

记结算机构的损失； 3．结算风险基金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

的业务收入、收益中提取，并由证券公司按证券交易业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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